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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 56 号

提案的答复

姜俊鹏、杨琳委员：

《关于儿童公园背后与阳光新城小区之间道路硬化的建议

的提案》（第 56 号）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儿童公园背后与阳光新城小区之间道路硬化列入河滨北路

排水防涝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，由县城投公司作为项目业

主组织实施，目前正在办理项目前期建设手续。我局将督促城投

公司加快项目实施，确保项目在年内建成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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